宁乡市暂时保留证明材料清单

	序号
	证明名称
	索要单位
	出具单位
	证明用途
	清理方式

	1
	机动车灭失证明
	市公安局
	1.因自然灾害造成机动车灭失由自然灾害发生地的街道、乡镇以上政府部门出具；2.因失火造成机动车灭失由火灾发生地的县级以上消防部门出具；3.因交通事故造成机动车灭失由交通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出具。
	用于机动车注销登记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因火灾造成灭失的可用消防部门的消防事故认定书代替）

	2
	长期居住本地且与原户主分开生活证明
	市公安局
	村（社区）
	用于立户、分户登记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3
	身份证信息变更证明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市公安局
	用于身份证信息变更的驾驶证换领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4
	机动车驾驶人安全驾驶经历证明
	市交运局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办理道路客运驾驶许可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5
	机动车驾驶人安全驾驶经历证明
	市交运局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从事教练员证明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6
	更正结婚证信息证明（实际为两个证明）
	市民政局
	市公安局、原发证机关
	用于更正结婚证信息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7
	注销户口证明
	市公积金中心
	市公安局
	核实缴存职工状态，用于公积金提取销户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8
	土地被征用的证明
	市人社局
	村（社区）
	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9
	重大灾害证明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乡镇（街道）、村（社区）
	遇重水灾、地震、泥石流、火灾等不可抗拒事件造成的基本住房严重受损需提取住房公积金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10
	亲属关系证明
	市公安局
	乡镇（街道）、村（社区）
	户籍登记、更改户主、看守所探望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11
	亲属关系证明
	市民政局
	乡镇（街道）、村（社区）
	办理惠民殡葬补助；办理优抚对象丧葬补助费、家属代领抚恤金、生活补助；婚姻登记档案遗失的情况下证明夫妻关系用于补领婚姻登记证书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12
	亲属关系证明
	市民宗局
	乡镇（街道）、村（社区）
	公民个别更改民族成份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13
	亲属关系证明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乡镇（街道）、村（社区）
	公积金提取等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14
	死亡证明
	市公安局
	村（社区）
	户口注销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15
	具有法律效力身份关系证明（法律生效文书、户口簿可以证明的除外）
	市税务局
	市公安局
	1.认定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2.原纳税人死亡，需要退税到亲属账户的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16
	同意落户证明
	市公安局
	村（社区）
	用于私自收养的无户口人员户口登记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17
	婚姻登记证明
	市司法局
	市民政局
	办理涉台和9个国家（哈萨克斯坦、芬兰、奥地利、荷兰、德国、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和波兰）的公证事项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18
	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提供死亡证明材料
	市人社局
	殡仪馆
	办理工伤登记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19
	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
	市民政局
	市公安局
	收养登记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20
	弃婴数据录入打拐系统未比中情况说明
	市民政局
	市公安局
	收养登记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21
	农业户口证明
	市市监局
	村（社区）
	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变更合作社成员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22
	不在拆迁范围内证明
	市市监局
	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用于商事主体设立或经营场所变更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23
	住所（经营场所）证明
	市农业农村局
	村（社区）
	证明有固定的动物诊疗场所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24
	住所（经营场所）证明
	市民政局
	村（社区）
	证明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25
	注销户口证明
	市司法局
	市公安局
	证明被继承人死亡事实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26
	注销户口证明
	市市监局
	市公安局
	办理股东死亡股权继承手续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27
	收养人情况证明
	市民政局
	村（社区）
	为收养人出具婚姻状况、有无子女和抚养能力证明以及为送养人出具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证明；用于办理收养手续。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28
	惠农补贴“一卡通”发放对象基础信息变更证明
	市财政局
	村（社区）
	惠农补贴“一卡通”户主变更、补贴变更、分户等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29
	林权、山岭权属证明
	市自然资源局
	村（社区）
	林权首次、变更、转移、注销登记；林权（山岭）纠纷处理。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30
	村级法人代表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证明
	市自然资源局
	村（社区）
	用于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及办理不动产登记证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31
	同意集体土地上不动产抵押登记的证明
	市自然资源局
	村（社区）
	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32
	本辖区内无宅基地或一户一宅证明
	市自然资源局
	村（社区）
	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村民建房、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33
	亲属关系证明
	市司法局
	乡镇（街道）、村（社区）
	财产继承公证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34
	亲属关系证明
	市自然资源局
	乡镇（街道）、村（社区）
	划分土地权属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35
	住所（经营场所）证明
	市市监局
	乡镇（街道）或村（社区）
	商事主体设立、变更登记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36
	死亡证明
	市民政局
	村（社区）
	遗体火化（长沙市城乡居民基本殡仪服务费补助申请审批表）；孤儿生活费给付（湖南省孤儿基本生活费申报审批表）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37
	死亡证明
	市卫健局
	村（社区）
	办理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申报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38
	死亡证明
	市司法局
	村（社区）
	财产继承公证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39
	经济困难证明
	市教育局
	乡镇（街道）或村（社区）
	申请国家助学金或免学费补助金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40
	经济困难证明
	市司法局
	乡镇（街道）或村（社区）
	申请法律援助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41
	经济困难证明
	市民政局
	乡镇（街道）或村（社区）
	申请高等教育助学金（长沙市特困家庭子女高等教育助学金申请表）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42
	经济困难证明
	市人社局
	乡镇（街道）或村（社区）
	申请各类贫困人员社保、应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43
	经济困难证明
	市残联
	乡镇（街道）或村（社区）
	扶残助学、康复救助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44
	住所（经营场所）证明
	市民政局
	乡镇（街道）或村（社区）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场地、住所由村（社区）提供的情况）
	部门间通过“宁乡市无证明城市系统”申请开具获取


